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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为表述方便，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

义：

1

北泉市，午、城区朝阳门j匕大街。号泓晟国际中心2/3/5/23层， momo
2/3/5/2〕F， 】一[售Xa In!。ma‖Ona】 P1aza， 9 Cha。yangmcn N0nh Avenue、

D。ngcheng DistricL Be… n、 mOOm
电话： 86一一0-5一783535 】： 86-l0一5，783535

本所 指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关于李月文收购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之

法律意见书 （修订稿） 》

公司、 公众公司、 被收购方、

挂牌公司、 海通基业

指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 受让方 指 李月文

转让方、 出让方 指 公众公司股东李宁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拟通过协议方式收购转让方持有的公

众公司 4，750，000股股份 （占公众公司总股

本的95%） ， 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成为公众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收购报告书》 指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 （修订稿） 》

《公司章程》 指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23年11月 9 日，李月文与转让方签署的《股

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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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法律意见书中具体数宇除明确写明外， 全文中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葛
合计数与各单位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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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5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收购报告书和要

约牧购报告书》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

行） 》 （2013 年修订）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细则》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细则

（试行） 》

元、 万元 指 人民币货币单位： 元、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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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致：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受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作为其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

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就公司接受牧购人李月文本次收购所

涉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对某事项是否合法有效

的判断， 是以该亭项发生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

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不可少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f刁、 收购人及相关方或其他有关机构

所出具的证明或确认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收购人的承诺， 即： 收购人巴经

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 完整的、 有

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菖〗本材料或者口头承诺， 并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迷及重大

遗漏之处， 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 保证正本与副本、 原件与复印件

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收购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 相关主体信用评级、 偿债能力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

何意见。 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 审计报告中的任何数据或

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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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犬遗

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收购涉及的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后， 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2/3/5/刀层， …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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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公民身份证、户口本， 收购人调查表，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牧购人的基本惰况如下：

李月文， 男， 1982年2月 26 日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

证号码： 2321…19820226O613；2004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职于北京东方威龙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任职销售经理。 2008年7月到2016年 12月就职于中金藏

品 （北京）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任职销售总监。 2017年6月至2019年7月就职

于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 任职销售总监。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就职于北京

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任副经理。 2020年6月至2O21年8月就

职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 2021年8月至今就职

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2021年1

月至今， 就职于中博融丰资产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 任执行董事、 总经理、 法

定代表人。

（二） 收购人最近两年的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

罚、 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 、 信用中国网站

（W『v- CreditChina. g0V. Cn） 、 中 国裁笋J文书 网 （http： //WenShu. COurt. gOV. Cn），

收购人最近两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列入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人员

名单或被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也未被列入其他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

形， 不存在股转公司 《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中不得收

购挂牌公司的情形。

收购人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过行政处罚 （包括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 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犬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不存在环境保护、

d凉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刃刃驭刀层， m00m
2/3/…/23F， HeXa ]n【cma【i0na】 Plaza， 9 Cha。yangmcn ND‖h AVcnuc，

D。n吕cheng Dis…cL Bei"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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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被列入严重失信者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因违法行食品药品、

为而被列入环保、 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
“黑名单” 的情形。

（三） 本次收购前， 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业务情况

根据 《收购报告书》 、 收购人出具的书面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企查查网

兹占（httpS：//呐叭淑.qCC.COm/） 查询，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收购人李月文及

其关联方 （除挂牌公司外） 在收购挂牌公司前不存在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 收购

人的关联企业如下：

′熹′抑莆′

蔓，\N\

收购人及关联方声明：

6

“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方除巳列示的公司外， 没有

j匕泉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2/3/5/23层， ]000l0
2/3/…/23F， Hexa 】ntcma‖Ona【 Plaza， 9 Cha。yangmcn N。rth AVcnuc、
DOngcheng District， Bei" ， mOOm

电话： 86一丨O-5I783535 ： 86-m-5I783535

名称
注册资本

（元）
经菅范围 主要业务 关联关系

持股比

例

中博融丰

资产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

5，000，000

出版物零售；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

企业管理； 项目投资；

经〕疥̀信息咨询； 企业管

理咨询；市场菅销策划；

市场调查； 房地产信息

咨询； 软件开发； 零售

电予产品；销售工艺品；

销售日用品。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

企业管理等

执行董事、

总经理、法

定代表人、

股东

15.56%

北京海通

基业国际

货运代理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0

国际货运代理； 货物进

出口、 技术进出口、 代

理进出口； 国际海运辅

助业务。

国际货运代

理

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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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

（四） 收购人不存在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

1.根据收购人出具的书面承诺、 《收购报告书》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信用中

国 （https：//阳叭”. creditchina. gOV. cn） 、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WWW. gSXt. g〇V. Cn/indeX. html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 //WenShu- Court. gOV. Cn）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 C〇urt. gov. Cn）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z//neTiS. CSrC. gOV， Cn/ShiXinChaXun/） 、 中 国 晕正 监 会 网 鬓占

（http：//W叩.csrc.gOv.Cn/pub/neWSite/） 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 收购人最近两年内， 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开【J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2.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执

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收购人具有良妤的诚信记录， 不

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未违反股转

系统发布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 的相关规定。

3.根据收购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具体如下：

（1）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犬债务， 到期未清偿， 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收购人最近2年有重犬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收购人最近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收购人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牧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五） 收购人符合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收购人李月文巳开通了股转′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具备交易基础层挂牌

公司股票的资格， 具备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交易的资格。 根据 《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7

j匕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2邝飚庞]层、 m00…
2/3/5/2〕F， HeXa 一n【ema【i0nal Plaza， 9 Cha。yangmcn NOnh AVcnuc，

D0ngchcng Distric骂 Be… ， 】000…

电话： 86-，0-5，78〕535 】： 86-mj 】 78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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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收购人具备收购海通基业的资格，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

度的管理规定。

（六） 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收购前李月文为公众公司法定代表人， 担任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除以

上所迷， 收购人与公众公司在本次收购前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收购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股转系统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

定的不得牧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相关程序

〔′） 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

收购人为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行为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次收购行为系

收购人真实意思表示， 无需取得其他人的批准和授权。 收购人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 开通了股转一类及北交所交易

权限的股票账户， 可以作为公众公司的投资者。

（二）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 国有股份转让、外商投资等事项，

无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 该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本次收购的相关丈件尚需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 、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

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 履行股转系统自律审查程序， 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d匕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2/3/5/23层， m侧m
2/3/5/2〕F， Hexa 丨n【emati0na丨 P】aZa， 9 Cha。yangmcn NOnh AVcnuc、

DOngcheng DistriC骂 Beijing、 ]000l0

电话： 86-一O-5【78〕535 Te1： 86-I0-5一7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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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

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 该等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三、 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 本次收购方案

根据 《收购报告书》 之内容、

明， 李月文以现金收购李宁持有的公众公司475.00万股股份， 占公众公司总股

本的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收购方案不涉及要约

收购条款， 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要约收购的情形。

收购人熟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及股转系统相关规则。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

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资源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等情况。

根据公众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的股权上没有设定其他权利， 也没有在收购价款之外存在其他补偿安排。

95%。

（二）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权益变动情况

L收购前后海通基业权益变动惰况

本次收购前， 海通基业的前m名股东持股情况 （2023年8月 31 日） ：

本次牧购后， 海通基业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根据2O23年8月 31 日股东情

况预测）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刃驭蓟刃层， m00…

2/3/5/23F， HeXa 】n[ema【iOnal Plaza， 9 Cha。yangmen N0nh AVcnuc，

DOngchcng DistricL Beijing、 一000l0

电话： 86一10-5丨78353s T已】： 86-，0-5丨7835〕5

《股份转让协议》 之约定以及收购人出具的说

《股份转让协议》 等资料， 本次收购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 售 股 数

亘

无限售股

数量

1 李宁 4，750，000 95. 00% 0 4，750，000

2 李薇 250，000 5. 00% 187， 500 62，500

合计 5，000，000 100. 00% 187，50〇 4，8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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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李月文，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李宁持有的海通基业95%股权，

牧购后， 李月文将直接持有挂牌公司95%的股份， 成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三） 控制权变动情况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条： “ 收购人可以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成为公众

公司的控股股东， 可以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 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公众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也可以同时采取上迷方式和途径取得公众公司控制权。
” 第十二条：

“投资者在公众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在其名

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投资者及其′致行动人在公众公司中

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 。 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当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

际支配公司多数股份表决权时， 即可通过控制公司股东犬会的决策， 进而实际控

制挂牌主体。

本次收购前， 公司控股股东、 买际控制人为李宁。

收购人李月文，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李宁持有的海通基业95%股权，

收购后， 李月文将直接持有挂牌公司95%的股份， 成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四） 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收购人李月文与转让方李宁于2023年H月 9 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 （出让方） ： 李宁

乙方 （收购方） ： 李月文

释义：

下文中， 甲方、 乙方合称为 “双方” 或 “各方” 。

鉴于：

10

北泉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刃邸郜刃层， m00m
2/3/5/2〕F， HeXa 】n【ema【iOna丨 PL忆a， 9 Cha。yangmcn N。rth AVcnue，

D。ngcheng DistricL Be… n， …00】0

电话： 86-】0-5，783535 [： 86（一0-5，78〕5〕5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 售 股 数
亘

无限售股
数量

1 李月 丈 4， 750， 000 95. 00% 4， 750， 000 0

2 李薇 250， 000 5. 00% 187， 500 62， 500

合计 5， 000， 000 100. 00% 4937， 500 6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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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方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为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为北京海通
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挂牌公司” 或 “目标公司” 或“海通
基业” ） 的控般股东。 甲方拟通过合计转让占目标公司总股份约95蛔瞄股份及
目标公司控制权的方式为目标公司引入新控股股东；
2.乙方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完全民事行为能为的自然人，拟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取得占目标公司总股本肪戳胁股份及目标公司控制权 （以下称 “本次

交易”）。
3、 双方于2023年11 月 2 日签署了 《李月文与李宁关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

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 “原协议” ） ， 除本新增条
款外， 原协议内容与本协议相同。 本协议签署日， 海通基业前收盘价为 1.02元
/股， 本协议签署日海通基业存在股份交易， 收盘价为 1-02元/股。 双方商定重
新签署本协议， 原协议于本协议签署日 自动解除。

经双方友妤协商， 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如下协议， 以资信守：
′、 标的股份转让
1^1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甲方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尘75矶呱O股股份 （以下

称 “标的股份” ）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乙方，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白勺95，00%，4，132，500，00元整 （大写： 肆佰壹拾叁万两仟伍佰元整） ， 折合每

股价格为087元， 具体如下：
如届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等监管部门耍求， 双方须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数额进行调整的， 则标的
股份数额应以调整后的股数为准，股权转让价款调整为调整后股数乘以每股价格，

双方理解并在此确认该等调整不影响本次交易，且均不构成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

的违约情形。

L2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1） 根据 《公司法》 相关规定， 甲方本次可出售的流通股为4，750，000月支，

本次交易股份对应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132，500.00元整 （大写： 肆佰壹拾叁

万两仟伍佰元整） 。

（2） 本协议签署后2个工作日内， 双方备齐全部应由各自准备的全国中小

11

j匕乐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2/3/5/23层， m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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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报文件，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备齐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报送股份转让过户的资料，并完成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报送股份

变更登记申请的全部相关工作。

1.3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 各方均应协助配合办理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过户手续。甲方应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第′笔交易股份的确认函后 2 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提供本次交易的完税证明， 以便乙方中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过户 。

甲乙双方在完成股份登记过户后的1个月内， 由乙方向甲方′次性支付全部

股权转让款。 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李宁

开户行： 农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

账号： 6228450018019308277

L4登记责用： 本次转让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变更申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过户赛用，

如果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如果没有明确规定的， 由甲乙双方平均

分担。

税费： 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事项的应纳税费及交易费用， 由双方按照法律、 法

规规定各自承担。

二、 公司治理

2^1标的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公司治理按照 《公司法》 和届时有效的章程规

定执行。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 乙方将本着维护标的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

原则严格执行上述要求。

2.2本次交易不涉及员工安置事项。 标的资产交割后， 海通基业及其予公司

现有员工仍与其所属各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 并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更、解

除或终止。 海通基业及其予公司现有员工于交割日之后的工资、 社保费用、 福利

费等员工薪酬赛用仍由其所属各用人单位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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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过渡期内， 乙方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标的公司董事会， 确有充分

理由改选董事会的， 来自乙方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 标的公司

不得为乙方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标的公司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菅活动或者执行股东犬会已经作出的

决议外， 标的公司董事会提出拟处置公司资产、 调整公司主耍业务、 担保、 贷款

等议案，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 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犬影响的， 应当提

交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甲方的声明与承诺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甲方作出的声明与承诺是其实、 准确、 完整的， 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犬遗漏， 并且在本协议签署之后以及履行期间 （但本

条另有约定的除外） 持续有效：

3，1 甲方为具有完全民亭权利能力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签署

本协议，至本协议约定事宜完成之日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

的必要权利与授权。

3，2 甲方保证不存在对本协议的履行有重大影响而未披露的巳有的行政处

罚、 诉讼、 仲裁。

3，3 甲方签署、 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不违反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 不违反其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 （已经取得第三

人同意的除外） 或国家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 监管机构、 仲裁机构发出的判决、

裁定、 命令或裁决。

3.4 标的股份的权属清晰， 不存在代持和信托持股等情形， 不存在产权纠纷

或潜在纠纷； 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标的股份质押情形外， 标的股份没有设置包

括质押在内的其他任何担保或者其他权利负担、 权利限制， 亦不存在司法查封、

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且未涉及诉讼、 仲裁、 司法强制执行等任何争议或者存

在妨碍标的股份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5 甲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监管机构办理审批、 信息披露等各项事项， 并

侬法履行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

3.6 甲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签署、 提供相关文件， 促进完成股份过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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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3.7在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 甲方将应乙方要求配合乙方对目标公司行使股

东权利。

3.8 甲方确认挂牌公司在标的股份完成交割前按照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

及挂牌公司监管规定在所有重犬方面不存在足以导致影响挂牌公司继续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挂牌的地位、或导致不符合挂牌公司再

融资或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条件的合规性缺陷（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内部控制、

业务、 信息披露） ， 并且该等合规性缺陷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其不利影响。

3.9 甲、 乙双方原本协商的股份转让款总额为4，432，500.00元整 （大写金

额： 肆佰肆拾叁万贰仟伍佰元整） ， 鉴于甲方将目标公司名下车牌指标出租给第

三方使用， 并且未在2023年7月 27 日前将目标公司名下车牌指标归还给公司，

导致目标公司无法使用该车牌指标， 故甲、 乙区又方将股份转让款调至

4，132，500.00元整 （大写金额： 肆佰壹拾叁万贰仟伍佰元整） 。

3.10本协议生效日起至股份过户完成之日止为过渡期间 （以下简称 “过渡

期” ） 。 甲方承诺在过渡期内：

（D甲方保证挂牌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增资、 减资、 并购、 重组、 股权投资、

终止、 清算等影响本协议目标实现的行为。

（2）确保标的股份在完成过户前不被冻结， 查封、 拍卖、 变卖、 折价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处置； 不以任何形式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股份的转让、 质押、 委托表

决、 一致行动或者采取其他影响标的股份权益完整、 禁止或限制标的股份转让或

影响乙方取得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安排进行接触、 磋商、 谈判、 合作， 也不得

就标的股份签订类似协议或法律文书， 已经发生的该等行为应当即刻终止并解除。

（3）应侬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目标公司股东权利、

享有相关权益、 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 甲方不得发生违法违规损害目标公司利益

的惰形； 促使目标公司及其控股予公司遵循以往经营惯例依法经营， 并作出商业

上舍理的商业决策， 努力保证目标公司的良好运行； 保证目标公司现有的治理结

构相对稳定， 以保证目标公司经营不受到重犬不利影响。

（4）在知情的情形下应及时将有关目标公司的重大不利事项或导致不利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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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份转让的重大事项 （含潜在重大不利事项） 书面通知乙方。

（5）挂牌公司根据法律法规、 监管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如实披露包括定期报

告等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 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 乙方的声明与承诺

乙方本协议签署日作出的声明与承诺是真实、 准确、 完整的， 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犬遗漏， 并且在本协议签暑之后以及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4，1 乙方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完全民亭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至本协议

约定事宜完成之日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必要权利与能

力。

4.2乙方保证其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中国证监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部门关于受让主体的各项资格要求。

4.3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规定， 向甲方支付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 并保证其

用于支付标的股份转让的价款的资金来源合法。

4.4乙方保证已就本协议涉及的有关情况向甲方作了充分披露， 不存在对本

协议的履行存在重大影响而未披露的任何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已有的或潜在的政

府调查、 行政处罚、 诉讼、 仲裁等） 。

4.5乙方签署、 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不违反其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 （巳经取得第三人同意的除外） 或国家司法机

关、 行政机关、 监管机构、 仲裁机构发出的判决、 裁定、 命令或裁决。

4.6乙方保证将按照诚实信用原则， 就本协议约定事宜积极办理和/或配合

对方办理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 批准等相关手续， 并及时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

务； 侬法应由目标公司、 甲方向监管机构办理的审批、 信息披露等亭宜， 乙方应

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所有必要的协助。乙方保证及时签署和交付需乙方签署或交付

的与本次股份转让有关的文件及证明等。

4.7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股份转让价款全部支付完毕日， 乙方不得发生损害

目标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 保密

5.1除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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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进行公开披露， 或者向政府主管部门、 证券监管机

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或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必要的

信息外， 未经对方同意， 任何，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通过任何渠道向任何第三人泄

露或披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信息。 但是， 如下信息除外：

（1） 已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 （通过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而为公众所知的

信息除外） ；

（2） 信息接受方在信息披露方透露前巳从合法渠道知悉的信息；

（3） 信息接受方从不承担保密义务的第三方知悉或获得的信息；

（4） 信息披露方已书面同意信息接受方披露的信息。

5.2双方应与各自聘请的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 承担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

5，3本协议终止或被解除后， 本条约定的保密义务仍然持续有效。

六、 违约责任

若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所做出的任何声明、 保证、 承诺或存在虚

假陈迷行为， 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即构成违约。

甲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第34条、 第3.8条且无法在30个工作日内以合理方式消

除前述影响的， 乙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 并要求甲方退还已支付的股份转

让价款， 并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10%作为违约金， 如违约金无法覆盖损失还

应全额赔偿损失。 乙方根据本条约定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 若标的股份已完成过

户的，乙方应在甲方按本条约定退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及赔偿金时将标的

股份返还给甲方， 双方具体交割事项由双方届时另行协商或由仲裁机构裁定。

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第坐1条至4.7条或者未按照本协议约定逾期支付股份转让

价款的， 应向甲方支付相应款项的违约金， 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五利率计算。 逾

期超过30个工作日的， 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全部股份转让

价款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且乙方应当办理股权转让回转登记变更手续， 产

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若违约情形在本协议具体条款中巳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的， 按照该条款执行，

若本协议具体条款未作出约定的，则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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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约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义务、 采取补救措施。

七、 协议的生效、 变更、 解除及终止

7.1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生效： 经甲方 （含甲方授权代表） 签

字， 并经乙方 （含授权代表） 签字；

7.2除本协议另有规定， 本协议任何′方均不得提前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7.3出现下列情形之′时， 一方有权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且无

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自协议终止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退还乙方已支

付的股份转让价款：

（1） 双方协商′致同意终止；

〔2）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实现。

八、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8.1本协议的签订、 效力、 履行、 解释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 （为本协议

之目的， 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溴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法律。

8.2双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 诉求或争论， 应首先通

过友妤协商的方式解决。 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30 日内， 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

则通过任何′方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解决。除非争议事项涉及

根本性违约， 除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外， 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其他条款。

九、 附则

〉…闪r

鹫

（五） 收购人本次收购后的限售安排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 第 18条的规定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 在

收购完成后12个月 内不得转让。 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
”

收购人承诺将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转让收购人所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

份。

基于前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收购方式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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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协议》 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 公众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

（六） 本次收购的收购过渡期

依据 《收购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 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 自

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过渡期内收购人没有对海通基业资产、 业务、 人员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对公众公司稳定经营进行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公众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本次收购的方式、 资金来源与支付方式

（一） 收购方式

收购人李月文，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李宁持有的海通基业95%股权，

成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二） 资金总额

截至2023年8月 31 日，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为

4，096，510，69元 （未经审计） ， 每股净资产为082元， 收购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4，132，500.00元， 每股交易价格为 0.87元。

本次股份转让拟采取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过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 第八十六条之规定， 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应“不高

于前收盘价的 130%或当 日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的较高者， 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

70%或当 日 已咸交的最低价格中的较低者。 ” 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第五条规定，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 “转让

价格应当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该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 。

本次收购的转让价格为血87元/股， 协议签署日为2023年‖ 月 9 日，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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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通基业的前收盘价为 1-02元/股， 当日成交价为 1.02元/股。 转让协议签

署日该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为 0.714元/股。 因此， 本次收购的转让价

格未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该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

本次交易价格符合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规定。

（三） 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收购人具有履行

相关收购义务的能力，本次收购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

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众公司资源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

的情况； 不存在以证券支付本次收购款项； 不存在他人委托持股、 代持股份的情

形。

五、 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 《收购报告书》 及收购人提供的资料， 本次收购的目的为收购人认同海

通基业的投资价值， 看好公众公司的发展前景， 拟获得公众公司控制权， 收购人

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利用其现有资源不断提高海通基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及持续发

展能力， 改善公司经菅业绩， 提升公司的股份价值及股东回报。

六、 后续计划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 李月文作为收购人， 对于本次收购完成后12个月

内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 管理层、 组织机构、 公司章程、 资产处置、 员工聘用计

划的调整计划作出如下说明：

（一） 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将对现有业务采取增加资金投入、 成本节约等手段

来提升其运营管理水平。 如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整的， 收购人将本着有利于

维护公众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积极整合有良妤发展前景的优质资产，

拓展业务范围， 提高公众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为。 牧购人在实施相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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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 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 本着有利于公众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通过公司股东犬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条

件适当对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作出必要的调整， 明确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职责权利， 更加重视公众公司的规范治理。

收购人在进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或任命时， 将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业务开展情况， 在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对现有组织机构进行调整，

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内部部门、 设立新的部门， 新设予公司、 分公司等， 以进′步

完善公众公司的组织机构。

〔四） 对公众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 若需修改 《公司章程》 ， 收购人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

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前

提下， 对 《公司章程》 进行相应的修改。

（五） 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 在合法合规的前

提下提出对公众公司现有资产进行处置的建议。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计划时，

将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治理机制履行必耍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m嫁…j-婕〔娜

」”

瞄N/E

（六） 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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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员工聘用计划将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进行合理

调整。若根据未来实际情况对员工进行聘用或解聘的，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

七、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根据 《收购报告书》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如下：

（一）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宁。

收购人李月文，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李宁持有的海通基业95%股权，

收购后， 李月文将直接持有挂牌公司95%的股份， 成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二）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收购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公众公司的控制权， 改善公众公司自身治理结构，

提升公众公司的经菅能力及运菅质量， 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本次收购对其

他股东权益未有不利影响。

（三）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成为公众公司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拟利用公众公司

平台整合资源改善公司经营情况， 提高运营质量。 因此，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财

务状况、 盈利能力未有不利影响。

（四）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L 同业竟争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前，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的主菅业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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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同业竟争的惰形。

2.为避免收购完成后与公众公司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况， 收购人出具承诺， 内

容如下：

“′、 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竟争的

业务及活动；将不直接或间接开展对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有

竟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或拥有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

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益； 或以其他任何

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或在该经济实体、 机构、 经济

组织中担任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菅销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

核心技术人员。

二、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如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迸

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及其本人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将不与股份公司

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竟争；可能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拓

展后的产品或业务发生竟争的，本人及本人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按照如下方式退

出竟争：A、 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B、 停止经营构成竟争或

可能构成竟争的业务；C、 将相竟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来经营；D、 将相竞争

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三、 若违反上迷承诺， 本人将对由此给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

公司造成的损失作出全面、 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四、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

（五）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根据公众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收购人出具的声明等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前24个月内， 除领取工资报酬外，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未与公众公司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

为了规范关联交易， 收购人出具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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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及其控股、 参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喊少

或避免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

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本人保证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公允、 等价、 有偿的原

则进行， 侬法与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以

与无关联关系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的价格为基础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以确

保其公允性、 合理性， 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 规范性法律文件、 章程、 内部制

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按照约定严格履行

已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

二、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犬会或董事会对涉及本人

及其控股、参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方的相关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本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股东或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义务；

三、 本人保证，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本人及其控股、 参股或实际控制的

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四、本人承诺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

东又务， 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人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

转移公司的资金、禾J刃匀、 谋取其他任何不正当利益或使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

务， 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迷承诺， 如违反上迷承诺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而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

（六）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 公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收购人出具书面承诺函

承诺：
“本人完成收购后， 将不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并

将保持公司在资产、 人员、 财务、 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 资产独立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予公司拥有的经营性资产

权属清晰， 不存在资产被实际控制人违规无偿占用的情况。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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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能够独立运用各项资产开展经营活动，未受到其它任何限制。

本人将确保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独立于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并保证不以任何形式侵占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资产。

二、 人员独立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

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监事

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 《公司章程》 的规定程序产生。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

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独立、 明确的员工团队， 在人事、 薪酬管理等方面独立运

『丁。

本人保证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员与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三、 业务独立

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法独立开展经菅活动，公司按照

既定的发展战咯和年度经营目标， 自主开展业务经营，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业

务机构完整。

本人将确保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与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四、 机构独立

公司经营、 财务、 人事等均设立有自己的独立机构， 不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合署办公， 混同经营。

五、 财务独立

1.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 有独立的会计人员， 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有独立的银行账号。

3.公司独立纳税， 公司独立进行财务决策。

本人将确保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与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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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收购人本次收购前六个月买卖公众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公众公司提供的 《证券持有人名册》 等资料， 本次收购事实发生前六个

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买卖公众公司股份的情况。

九、 收购人前24个月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根据公众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收购人出具的声明等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前24个月 内， 除领取工资报酬外，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未与公众公司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

十、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及声明事项

（′） 关于收购提供资料真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承诺书

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向中介机构提供了本次收购必需的资料，承诺所提供的

本次收购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犬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 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声明与承诺

收购人承诺如下： “本人具有良妤的诚信记录，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且不存在

下列情形：

1、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到期未清偿， 且处于持续状态；

、 收购人最近两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犬违法行为；

、 收购人最近两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2

3

4、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本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

司的情形， 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

（三） 收购人最近两年受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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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重犬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的承诺

收购人声明如下： “本人最近两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未被列入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人员名单或被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也未被列入其他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股转公司 《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的监管问答》 中不得收购挂牌公司的情形。

本人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过行政处罚 （包括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 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不存在环境保护、 食

品药品、 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被列入严重失信者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因违法行为

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

名单， 的惰形。

本人最近两年不存在其他不良诚信记录。 ”

（四） 收购人资金来源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本次收购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资

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本人具有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能九 本次收购不存在利用本

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

众公司资源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不存在以证券支付本次收购款项； 不

存在他人委托持股、 代持股份的情形。

（五） 保持公司独立的承诺

详见 “七、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之 “ （六）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

立性的影响” 。

（六） 规范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竟争的承诺

详见 “七、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之 “ （四）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

业竟争的影响” 及 “ （五）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七）关于不注入私募基金、 类金融相关业务和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类资产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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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承诺如下： “1.完成收购后， 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 不会将本人控

制的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及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置入挂牌公司，不会利用挂

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从事的

业务，不会利用挂牌公司为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提供

任何形式的帮助。

2，完成收购后， 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 不会将其控制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置

入桂牌公司， 不会利用挂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不会利用挂牌

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如因本人违反承诺而导致公众公司遭受任何经济损失，本人将对公众公司进

行相应赔偿。 ”

十一、 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 《关于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承诺函》 ，收购人

承谱如下：

“作为本次收购的收购人， 郑重承诺：

1、 本人将侬法履行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

中的相关承诺亭项。

2、 如果未履行 《收购报告书》 中的相关承诺事项， 本人将在北京海通基业

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犬会及全国股转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并向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和社会公众道歉。

3、 如果未履行 《收购报告书》 中的相关承诺亭项， 给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

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本人将向北京海通基业国际货运

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十二、 声明

经核查公众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2022年年度报告、 2023年半年度报告

以及收购前实际控制人李宁、 收购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月文声明： “本人

及关联方均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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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

因此， 本所律师认为， 公众公司收购完咸前后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均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十三、 中介机构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的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收购人已按照《收

购管理办法》 、 《第 5号准则》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在 《收购报

告书》中对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中介机构名称进行了披露。 同时根据《收购报告书》

及收购人的确认， 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中介机构与收购人、 公众公司以及本次收购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四、 关于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 收购人已经按照 《第5号准则》 等文件的要求编制了 《收

购报告书》 。 牧购人承诺， 《牧购报告书》 所披露的内容其实、 准确、 完整地反

映了收购人本次收购的情况， 该等文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迷或者重大

遗漏， 并拟与本次收购的有关文件′并在股转系统公告。

经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收购人巳按照 《公司

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第5号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现阶段

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 结论意见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 《收购管

理办法》 中禁止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本次收

购符合 《公司法》 、 《证券法》 、 《收购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收购报告书》 的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符合 《牧购管理办法》 、 《第

5 号准则》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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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程序， 尚需履行股转系统自律审查等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式肆 （4） 份， 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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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又， 力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关于收购北京广通基业国际货李月又

主办律师 （签宇）： 黄立娇

獭胁
王力律师 （签子） 女U银平

》

狮

签署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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